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聲字第1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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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核發之一一○年度家護字第二

一四九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有效期

間延長至民國一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民國110年12月17日核發110年度家護

字第214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㈠不得對聲請人及

其家庭成員○○○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

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㈡不得對於聲請人及其家庭成

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之行為；㈢應於

111年1月17日中午12時前遷出相對人現住所（即高雄市○○

區○○路00號9樓之3）；㈣應遠離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

○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11樓之2）至少100公尺

（下稱系爭保護令），嗣於保護令期間屆滿前，聲請人聲請

延長，經本院以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民事裁定延長系爭

保護令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至113年12月16日。詎於

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相對人仍於113年4、5月間，密

集打電話、傳簡訊給聲請人，致聲請人不堪其擾，以此方式

而為騷擾行為。是依相對人上開實施家庭暴力情節，足見聲

請人及劉明智有繼續遭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

周延保護聲請人及○○○，爰聲請將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再延長2年等語。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陳述或答辯。

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

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

或延長之。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2年以下。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是否有撤銷、變

更或延長通常保護令之必要，應斟酌加害人之性格、行為之

特質、家庭暴力行為之輕重、加害人對保護令之遵守度及被

害人受侵害程度等一切情狀。

四、本院認定上開事實之憑據：

　㈠聲請人於本院調查時之陳述。

　㈡系爭保護令及本院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裁定。

　㈢成人保護案件通報表。

　㈣未接來電紀錄之手機擷圖及簡訊。

五、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仍對聲請人及○○

○實施上揭不法侵害行為，漠視本院所核發系爭保護令之效

力，足徵聲請人及○○○有再受相對人為家庭暴力之虞，為

保護聲請人及○○○之人身安全，認應有延長系爭保護令之

必要，而聲請人係於系爭保護令失效前之113年11月8日提出

本件聲請，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卷第5頁），於法核

無不合，末衡以相對人違犯系爭保護令內容及情節，認系爭

保護令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以延長2年為適當，爰裁

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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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

　　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二、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

　　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三、目睹家庭暴力：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

四、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

　　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五、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

　　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六、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

　　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

　　療。

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

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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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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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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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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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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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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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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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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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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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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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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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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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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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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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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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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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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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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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核發之一一○年度家護字第二一四九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有效期間延長至民國一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民國110年12月17日核發110年度家護字第214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㈠不得對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㈡不得對於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之行為；㈢應於111年1月17日中午12時前遷出相對人現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9樓之3）；㈣應遠離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11樓之2）至少100公尺（下稱系爭保護令），嗣於保護令期間屆滿前，聲請人聲請延長，經本院以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民事裁定延長系爭保護令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至113年12月16日。詎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相對人仍於113年4、5月間，密集打電話、傳簡訊給聲請人，致聲請人不堪其擾，以此方式而為騷擾行為。是依相對人上開實施家庭暴力情節，足見聲請人及劉明智有繼續遭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周延保護聲請人及○○○，爰聲請將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再延長2年等語。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2年以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是否有撤銷、變更或延長通常保護令之必要，應斟酌加害人之性格、行為之特質、家庭暴力行為之輕重、加害人對保護令之遵守度及被害人受侵害程度等一切情狀。
四、本院認定上開事實之憑據：
　㈠聲請人於本院調查時之陳述。
　㈡系爭保護令及本院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裁定。
　㈢成人保護案件通報表。
　㈣未接來電紀錄之手機擷圖及簡訊。
五、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仍對聲請人及○○○實施上揭不法侵害行為，漠視本院所核發系爭保護令之效力，足徵聲請人及○○○有再受相對人為家庭暴力之虞，為保護聲請人及○○○之人身安全，認應有延長系爭保護令之必要，而聲請人係於系爭保護令失效前之113年11月8日提出本件聲請，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卷第5頁），於法核無不合，末衡以相對人違犯系爭保護令內容及情節，認系爭保護令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以延長2年為適當，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錄：
《附錄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
　　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二、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
　　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三、目睹家庭暴力：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
四、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
　　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五、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
　　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六、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
　　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
　　療。
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聲字第169號
聲  請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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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核發之一一○年度家護字第二一
四九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有效期間
延長至民國一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民國110年12月17日核發110年度家護
    字第214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㈠不得對聲請人及
    其家庭成員○○○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
    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㈡不得對於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
    ○○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之行為；㈢應於111年1
    月17日中午12時前遷出相對人現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
    號9樓之3）；㈣應遠離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住所（即高雄
    市○○區○○路00號11樓之2）至少100公尺（下稱系爭保護令）
    ，嗣於保護令期間屆滿前，聲請人聲請延長，經本院以111
    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民事裁定延長系爭保護令主文第1、2
    、4項之有效期間至113年12月16日。詎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
    期間內，相對人仍於113年4、5月間，密集打電話、傳簡訊
    給聲請人，致聲請人不堪其擾，以此方式而為騷擾行為。是
    依相對人上開實施家庭暴力情節，足見聲請人及劉明智有繼
    續遭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周延保護聲請人及
    ○○○，爰聲請將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再延長2年等語。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陳述或答辯。
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
    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
    或延長之。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2年以下。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是否有撤銷、變
    更或延長通常保護令之必要，應斟酌加害人之性格、行為之
    特質、家庭暴力行為之輕重、加害人對保護令之遵守度及被
    害人受侵害程度等一切情狀。
四、本院認定上開事實之憑據：
　㈠聲請人於本院調查時之陳述。
　㈡系爭保護令及本院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裁定。
　㈢成人保護案件通報表。
　㈣未接來電紀錄之手機擷圖及簡訊。
五、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仍對聲請人及○○○
    實施上揭不法侵害行為，漠視本院所核發系爭保護令之效力
    ，足徵聲請人及○○○有再受相對人為家庭暴力之虞，為保護
    聲請人及○○○之人身安全，認應有延長系爭保護令之必要，
    而聲請人係於系爭保護令失效前之113年11月8日提出本件聲
    請，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卷第5頁），於法核無不合
    ，末衡以相對人違犯系爭保護令內容及情節，認系爭保護令
    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以延長2年為適當，爰裁定如主
    文第1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錄：
《附錄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
　　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二、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
　　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三、目睹家庭暴力：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
四、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
　　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五、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
　　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六、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
　　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
　　療。
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
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
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護聲字第169號
聲  請  人  ○○    


相  對  人  ○○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延長通常保護令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核發之一一○年度家護字第二一四九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主文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之有效期間延長至民國一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於民國110年12月17日核發110年度家護字第214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命相對人：㈠不得對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㈡不得對於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為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之行為；㈢應於111年1月17日中午12時前遷出相對人現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9樓之3）；㈣應遠離聲請人及其家庭成員○○○住所（即高雄市○○區○○路00號11樓之2）至少100公尺（下稱系爭保護令），嗣於保護令期間屆滿前，聲請人聲請延長，經本院以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民事裁定延長系爭保護令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至113年12月16日。詎於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內，相對人仍於113年4、5月間，密集打電話、傳簡訊給聲請人，致聲請人不堪其擾，以此方式而為騷擾行為。是依相對人上開實施家庭暴力情節，足見聲請人及劉明智有繼續遭相對人實施不法侵害行為之危險，為周延保護聲請人及○○○，爰聲請將系爭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再延長2年等語。
二、相對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未到庭陳述意見，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或答辯。
三、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為2年以下，自核發時起生效。通常保護令失效前，法院得依當事人或被害人之聲請撤銷、變更或延長之。延長保護令之聲請，每次延長期間為2年以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5條第2項定有明文。惟是否有撤銷、變更或延長通常保護令之必要，應斟酌加害人之性格、行為之特質、家庭暴力行為之輕重、加害人對保護令之遵守度及被害人受侵害程度等一切情狀。
四、本院認定上開事實之憑據：
　㈠聲請人於本院調查時之陳述。
　㈡系爭保護令及本院111年度家護聲字第122號裁定。
　㈢成人保護案件通報表。
　㈣未接來電紀錄之手機擷圖及簡訊。
五、本院審酌相對人於系爭保護令有效期間內仍對聲請人及○○○實施上揭不法侵害行為，漠視本院所核發系爭保護令之效力，足徵聲請人及○○○有再受相對人為家庭暴力之虞，為保護聲請人及○○○之人身安全，認應有延長系爭保護令之必要，而聲請人係於系爭保護令失效前之113年11月8日提出本件聲請，有本院收文戳章可憑（本院卷第5頁），於法核無不合，末衡以相對人違犯系爭保護令內容及情節，認系爭保護令主文第1、2、4項之有效期間以延長2年為適當，爰裁定如主文第1項所示。
六、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家事第三庭　法　官　陳奕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
　　　　　　　　　　　　　　　書記官　張淑美

附錄：
《附錄家庭暴力防治法條文》
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
　　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
二、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
　　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
三、目睹家庭暴力：指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
四、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
　　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
五、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或其他
　　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之行為。
六、加害人處遇計畫：指對於加害人實施之認知教育輔導、親職
　　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精神治療、戒癮治療或其他輔導、治
　　療。
第61條
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或依第63條之1第1項準用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10款、第13款至第15款及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
三、遷出住居所。
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
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
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
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
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


